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

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２３４

，

７４６

，

７０２．６９ ９２３

，

１７４

，

２４２．８３ ３３．７５

营业利润

１３８

，

７２８

，

２４６．０８ ８９

，

６６９

，

２３４．４５ ５４．７１

利润总额

１４１

，

８３０

，

４８１．４５ ９１

，

２２５

，

５１０．０５ ５５．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９

，

８９６

，

３２３１．６６ ５８

，

０２２

，

１７８．２９ ７０．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９ ０．２９ ６８．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９ ０．２９ ６８．９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７２

，

３６０

，

４０３３．２９ １

，

３９５

，

１４９

，

５４２．０８ ２３．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２２９

，

６０６

，

８９９．６８ １

，

１６９

，

７４８

，

７７２．８２ ５．１２

股 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６．１５ ５．８５ ５．１２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调整发展战略，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和业绩增长要求，稳步拓展门店，调整产业结构，完善

和推进内控制度体系建设，确保食品安全，提高服务品质，经营活动正常，业绩表现明显。

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增长

３３．７５％

，主要是由于原有门店经营稳步增长和市场培育日趋

成熟以及新开门店增加销售收入所致。

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分别较上年增长

５４．７１％

和

５５．４７％

，主要是由于新开门店少于上

年，新增开办费和低值易耗品及装修费用摊销减少，而上年开业门店市场成熟增加收入所致。

⑶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

７０．５６％

，高于利润总额的增长幅度，主要是由于

上年开店速度较快，会计政策影响业绩较大，而今年该等因素影响较小，且收购部分门店股权增加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所致。

⑷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分别增长

６８．９７％

和

６８．９７％

，主要是由

于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２．

财务状况说明。

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规模较期初增长

２３．５４％

，主要是由于向银行贷款增加和实现利润所致。

⑵

、 报告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较期初增长

５．１２％

，主要是实现净利润增加净资产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此前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业绩预计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２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６８２

，

５３７

，

００１．４５ ６７６

，

９５３

，

３７３．５４ ０．８２

营业利润

－１２３

，

３９７

，

８９３．１９ －１０８

，

３８０

，

０８２．６０ －１３．８６

利润总额

－１１８

，

７１９

，

７５１．８２ －９５

，

６０９

，

９０２．９０ －２４．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２０

，

２２７

，

４８６．７８ －８６

，

５２７

，

２６６．３５ －３８．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９ －０．４９ －４０．８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３７％ －２２．３２％ ２．０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８３５

，

７０２

，

７３１．０２ １

，

６７７

，

５８９

，

２９３．０３ ９．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４３３

，

１３９

，

５０２．１５ ５５３

，

３９４

，

９７６．３１ －２１．７３

股本

４０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４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１．０６ ２．７０ －６０．８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销售收入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增长，主要是“一伍一拾”连锁店项目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２

、营业利润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下降，主要是“一伍一拾”连锁店项目、五天销售公司及生产制造业经营成本上

升，导致经济效益下降所致。

３

、利润总额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下降，比营业利润的下降幅度减少，主要是公司之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

司转让持有的上海海客瑞斯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产生收益

４０００

万元，剩余股权（

２２．６５％

）以公允价

值计量并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投资收益

３

，

４４６．８４

万元。

４

、股本增加

２０

，

４６３

万股，系公司本年度资本公积金

１０

转

１０

股所致。

三、与上年度同期业绩差异

３０％

以上的原因

１

、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上升

３７００

万元，主要是“一伍一拾”连锁店项目、五天销售公司经营所致。

２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上升

２４００

万元，主要是向银行融资额度增加、利率提高所致。

３

、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上升

１０００

万元，主要是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四、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是亏损

７５００

万元–

８０００

万元。现经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初步核算，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１２

，

０２２．７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亏损同比增长

３８．９５％

。

与前次公司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原因为：

“一伍一拾”连锁店项目的营运系统（瑞软

Ｒ６

的

ＥＲＰ

管理软件）与财务会计报表编制系统（金蝶

Ｋ３

软件）

不匹配，同时由于财务会计人员的专业水平有限，在对租金、装修费用的会计核算中未按照上市公司的会计

政策执行，导致销售费用产生约

４０００

万元的重大差异。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０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２５３

，

６１６

，

９０５．２４ １

，

０７３

，

９６４

，

３８５．７９ １６．７３％

营业利润

７４

，

３８７

，

０５４．６４ ８９

，

９３３

，

８４１．０１ －１７．２９％

利润总额

８７

，

１８７

，

７９２．９９ １００

，

７５９

，

６７９．８７ －１３．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６７

，

８３６

，

７７９．８２ ８４

，

５５５

，

６５１．７９ －１９．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８０５ ０．２２４９ －１９．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１４％ １０．２９％ －４．１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９９７

，

３７５

，

７８４．１７ ２

，

０２７

，

８８５

，

５８６．６２ －１．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１

，

１３９

，

３８１

，

２００．５５ １

，

０７１

，

６６９

，

２９５．９９ ６．３２％

股 本

３７５

，

８９２

，

４００．００ ２８９

，

１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３．０３ ３．７１ －１８．３３％

注：

１

、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２５

，

３６１．６９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７３％

； 剔除原材料让售收入

８

，

８９８．７９

万元后，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４４％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７

，

４３８．７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７．２９％

，利润总额

８

，

７１８．７８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３．４７％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

，

７８３．６８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９．７７％

；每股收益

０．１８０５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９．７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６．１４％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１５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纺织品市场需求减弱，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幅较上年同期趋缓，而原料

价格大幅波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和能源成本上涨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公司营业利润空间，导致公

司整体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总资产

１９９

，

７３７．５８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０％

，公司总股本

３７５

，

８９２

，

４００

股，比

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００％

，总股本增加系本报告期实施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预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３

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变动幅动为：

－２０％～１０％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前期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许建成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黄燕琴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蔡海树先

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８９

，

９１６

，

３８０．８５ ４４８

，

１３６

，

７１９．４８ ９．３２％

营业利润

１

，

０４３

，

０１６．４４ １１

，

８０８

，

６９３．６６ －９１．１７％

利润总额

４

，

９４１

，

４１４．５９ １７

，

９９９

，

５６８．１１ －７２．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０５０

，

６６５．７５ １５

，

４９６

，

９９４．０５ －６０．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３ ０．０８ －６２．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６％ ３．２８％ －２．０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７０８

，

２３８

，

９３３．８８ ６８３

，

０８４

，

１２２．２７ ３．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８１

，

９２０

，

３７４．２１ ４８０

，

６５１

，

４６８．４６ ０．２６％

股本

１９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４２ ２．４１ ０．４１％

注：上述财务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８

，

９９１．６４

万元， 同比增加

９．３２％

； 营业利润

１０４．３０

万元， 同比减少

９１．１７％

； 利润总额

４９４．１４

万元， 同比减少

７２．５５％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０５．０７

万元， 同比减少

６０．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

元，同比减少

６２．５０％

。

以上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

①

产品毛利率下降：受人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及燃动费上涨的影响，公

司的制造成本增加，造成公司产品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②

期间费用增加：

ａ

、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

上涨、折旧费增加；

ｂ

、受人民币升值、利率上涨因素影响财务费用增幅加大。上述分析是造成营业利润、利

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下降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７０

，

８２３．８９

万元，总负债

２２

，

３３５．５４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４８

，

４８８．３５

万元（其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８

，

１９２．０４

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年度业绩预告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４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其中，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河南潢川县跃进东路

３０８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２８

名， 代表公司股份

９４

，

８８３

，

２９８

股， 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

１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４．５４７％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

人，代表股份

５０

，

４８６

，

６６７

股，占公司现有

股份总数的

３４．３５％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２６

人，代表股份

４４

，

３９６

，

６３１

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

的

３０．２０％

。会议由曹家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认真审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３０

，

４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股份

５０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股份

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２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

１

）股票种类和面值 ；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股份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股份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２

）发行方式 ；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股份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股份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股份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股份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４

）发行数量 ；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股份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股份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５

）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１３

，

２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股份

５２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股份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６

）发行股份限售期 ；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股份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股份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股份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股份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１３

，

２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股份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股份

２８

，

７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

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１３

，

２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股份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股份

２８

，

７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１３

，

２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股份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股份

２８

，

７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１２

，

４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股份

３５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股份

３５

，

０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１２

，

４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股份

３５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股份

３５

，

０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１２

，

４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股份

３５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股份

３５

，

０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９４

，

８１２

，

４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反对股份

３５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股份

３５

，

０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证监发［

２００６

］

２１

号）、《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

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

所李国旺律师（以下简称“大成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依法进行见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大成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现按照律师行业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其他相关事项出具如下见证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以现场会议与网络相结合的形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同意审议该议案的股东大会

通知另行发出。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予以公告，通知的内容为公司将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４

：

００

时在公司

办公地河南省潢川县城跃进东路

３０８

号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已充分披露。

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实际召开符合通知公告中列明召开时间、召开地点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

１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经查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８

名，代表股份

９４

，

８８３

，

２９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６４．５５％

。具体情况如下：

１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

名，代表股份

５０

，

４８６

，

６６７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３５％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曹家富先生主持；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

会秘书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２

、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证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传来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２６

名，代表股份

４４

，

３９６

，

６３１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０．２０％

。

大成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就议案内容进行了记名

投票表决。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负责计票和监票工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

没有提出异议。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根据现场会议表决结果、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传来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统计表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对本次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

了表决，经见证，大成律师确认如下表决结果：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票：

９４

，

８３０

，

４４８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４％

；

反对票：

５０

，

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４％

；

弃权票：

２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２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

１

）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面值为每股

１

元人民币。

同意票：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票：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票：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６

个月内择机发行。

同意票：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票：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票：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对象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主承销商自主推荐的具有较高定价能力和长

期投资取向的机构投资者，以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合法投资者。

本次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中单个投资者及其关联方的认购数量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含

２

，

０００

万股）。

同意票：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票：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票：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４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含

５

，

０００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根据申购情况并结合公司募集资金需求协商确定。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如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同意票：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票：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票：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５

）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即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１４．９１／

股的百分之九十（即不低于

１３．４２

元

／

股）。经董事会讨论决定，本次发行

股票价格不低于

１３．４２

元

／

股。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的调整。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申购报价情况由公司与保荐人（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同意票：

９４

，

８１３

，

２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

；

反对票：

５２

，

３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票：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６

）发行股份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完毕后，特定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同意票：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票：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票：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票：

９４

，

８２４

，

２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票：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票：

１７

，

７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

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６１

，

３００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全部投入到以下四个项目：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

元）

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万元）

１

河南陈州华英禽业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只

／

年商品鸡养殖场项

目

１７

，

６５０ １７

，

６５０

２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只商品鸭屠宰项目

１４

，

５５９ １４

，

５５９

３

菏泽华英禽业有限

公司

４０００

万只

／

年樱桃谷商品雏鸭

生产项目

１１

，

６５９ １１

，

６５９

４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１４

，

６７８ １４

，

６７８

合 计

５８

，

５４６ ５８

，

５４６

如果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不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公司将通过自筹方式弥补不足部分；如果本次实际募

集资金出现剩余，剩余部分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

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同意票：

９４

，

８１３

，

２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

反对票：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票：

２８

，

７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

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截至本次发行时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同意票：

９４

，

８１３

，

２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

反对票：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票：

２８

，

７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为

１２

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同意票：

９４

，

８１３

，

２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

反对票：

４１

，

３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票：

２８

，

７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同意票：

９４

，

８１２

，

４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

反对票：

３５

，

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

；

弃权票：

３５

，

０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

。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票：

９４

，

８１２

，

４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

反对票：

３５

，

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

；

弃权票：

３５

，

０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

。

５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９４

，

８１２

，

４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

反对票：

３５

，

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３５％

；

弃权票：

３５

，

０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

。

６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同意票：

９４

，

８１２

，

４２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

反对票：

３５

，

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３５％

；

弃权票：

３５

，

０１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

。

经大成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在公司发布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实

际审议的事项与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相符，不存在修改原有会议议程、提出新议案以及对通知中未列明的

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大成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大成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盖章） 郭耀黎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彭雪峰 李国旺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0

2012

年

2

月

2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2012-06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旭恒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签署了《战略采

购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风险提示

1

、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协议的履行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3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具体

LED

路灯等节能产品的型号、规格和数量和金额，双方应按另行签署

的购销合同履行。正式合同的签订时间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在后续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协议的履行情

况。

二、协议当事人介绍

1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天旭恒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

号

3

号楼

8351

房间

法定代表人：曹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5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研发、设计节能环保技术及产品；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成立时间：

2011

年

04

月

14

日

北京天旭恒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针对国内城市照明体系节能改造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BOT

模式

而专门成立的节能科技公司， 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上市公司中国环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

司。公司拥有商业模式、资本运作以及节能改造的专业设计团队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通过与集团内融资租

赁公司共同联手，专门为国内城市道路照明、隧道照明以及大型室内照明系统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

节能改造方案制定及项目投资、经营管理等服务，是国内多家著名新型节能产品制造企业的长期战略合作

伙伴。公司目前正在运营的节能改造项目已安突破

12

亿人民币，并计划在

2012

年内突破

60

亿、

2013

年突破

200

亿的项目规模。公司作为央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下属成员，依托集团的雄厚实力，具备履行合同

的能力。

2

、北京天旭恒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

2011

年向对方销售

LED

路灯产

品

2211

万元，

2012

年在本协议签署前向对方销售

LED

路灯产品

344

万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约双方

甲方：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天旭恒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2

、甲方为乙方提供

LED

路灯等节能产品，乙方因项目需要向甲方意向采购十万套的

LED

路灯产品，总

金额约为人民币

3.95

亿元。乙方向甲方采购时，具体的型号、规格和数量和金额，双方应按另行签署的购销

合同履行。

3

、乙方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货款，具体暂定为：

（

1

）双方签订购销合同，甲方收到货款的

30%

后安排生产；

（

2

）甲方生产完毕，通知乙方到甲方工厂验收合格后，乙方再支付货款的

30%

；

（

3

）自乙方在甲方工厂验收合格后半年内支付货款的

20%

；

（

4

）自乙方在甲方工厂验收合格后一年内支付货款的

20%

；

（

5

）甲方负责将乙方所需产品组织生产并按期交付到乙方指定地点，运费的支付在具体购销合同中约

定。

4

、价格：按照产品的额定功率即整灯功率计算，按双方议定的价格执行。随着市场价格以及甲方生产

成本的变动，路灯销售的价格经双方协商同意后进行合理调整，并在签订购销合同时具体界定。

5

、违约责任：双方应该按照合同的条款履行合同义务，如一方违反合同约定，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

损失。

6

、争议解决方式：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甲方所在

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7

、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一年。协议期满后经双方友好协商，另行签定合作协议。

8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2

年至

2013

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带来积极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战略采购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699

股票简称：

ST

得亨 编号：临

2012-008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撤销其他特别处理； 股票简称将变更为

"

辽源得亨

"

， 证券代码仍为

"

600699"

。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收到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0

）辽民破字第

1

号

-1

），决定受理申

请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本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

"ST

得亨

"

改为

"

*ST

得亨

"

。

2010

年

10

月，辽源中院裁定得亨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0

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公司

2010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12,178,837.11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6,184,280.18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0

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出申请，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后认为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实行其他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

由

"*ST

得亨

"

变更为

"ST

得亨

"

。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分别以证监许可【

2011

】

1905

号《关于核准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均

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和证监许可【

2011

】

1906

号《关于核准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批复核准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宁波均胜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 公司已据此完成了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工作。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为宁波均胜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均胜股份

"

）

75%

股权、长

春均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春均胜

"

）

100%

股权、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德塑

料

"

）

82.3%

股权和华德奔源

100%

股权，在进入公司前已持续在同一管理层经营三年以上，注入资产最近三年

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正。 注入资产

2008

年

~2010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11,485,270.41

元、

53,139,439.31

元、

138,016,781.91

元。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注入资产编制的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盈利预测审核（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1]

第

0987

号《审核报告》）的结果，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标的

资产

2011

年

~2013

年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5,058.35

万元、

17,646.12

万元、

19,322.09

万元。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2]

第

0166

号）， 注入资产

2011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5106.83

万元，完成注入资产盈利预测目标。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电子业务，主营业务彻底转型，盈利能力显著增强，经营业绩明显改

善。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审字

[2012]

第

0197

号）

,

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164.4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5,042.61

万元。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具备了持续盈利能力。

鉴于上述情况，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9

条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股票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撤销其他特别处理；同时股票简称将变更为

"

辽源得亨

"

，

证券代码仍为

"600699"

， 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由

5%

恢复为

10%

。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3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公司董事会目前正在讨论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为避免引起股价异常

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2

月

28

日

13:00

起临时停牌，待相关事项正式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779

证券简称：三毛派神 公告编号：

2012-001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收到董事高春源先生的书面辞呈。 高春源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向公司董

事会申请辞去其担任的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高春源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本届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

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高春源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衷心感谢高春源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8

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浦发银行为上投摩根全球天然

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订销售代理

协议，现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浦发银行为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机构。

有关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发行、 销售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发售公告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浦发银行

客服电话：

95528

网址：

www.spdb.com.cn

2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9-4888

网址：

www.51fund.com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2-09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接到证券事务代表苏丹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苏丹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及董事会对苏丹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宁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